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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承销保荐”）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源环保”“公司”

或“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发行人向方正承销保荐提供的资

料。

方正承销保荐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与京源环保签订的《江

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京源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方正承销保荐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方正承销保荐提请投资者及时关注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并已督促发行人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受托管理债券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类型 可转换为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京源转债（118016）

核准文件
《关于同意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8号）

债券期限 6年
发行规模 33,250.00万元

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设定为：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70%、第三年 1.00%、第四年 2.00%、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起息日 2022年 8月 5日

付息日

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到期日 2028年 8月 4日
计息方式 按年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付

息

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担保情况 无担保

初始转股价 13.93
当前转股价格 6.91

发行时主体和债

券信用级别

2022年 5月 30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鹏信评【2022】第 Z【545】号 01”《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告》，京源环保主体信用等级为 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

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

跟踪评级情况

2023年 6月 21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京源环

保本次发行可转债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鹏信评【2023】跟踪第【544】号 01”《2022
年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3年跟踪评级报告》，京源环保主体信用等级为 A，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

2024年 6月 28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京源环

保本次发行可转债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937】号 01”《2022
年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京源环保主体信用等级为 A，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

2025年 6月 27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京源环

保本次发行可转债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的“中鹏信评【2025】跟踪第【800】号 01”《江苏京

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京源

环保主体信用等级为 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
评级展望稳定。

主承销商、债券

受托管理人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智能超导磁混凝成套装备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

款

二、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方正承销保荐作为京源环保 2022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京源转债，债券代码：118016）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

对可转债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京源环保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京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李武林、季献华、苏海娟、钱烨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2025〕220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京源

环保收到《决定书》事项报告如下：

（一）《决定书》内容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李武林、季献华、苏海娟、钱烨：

经查，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是公司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支付非募投项目费用的情况，也未在募集资

金专项报告等公告中如实披露，导致公司信息披露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6号）第三条第一款，《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 154号）第三十二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六条、



第十二条第一款，《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

第八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副总经理季献华、董事

会秘书苏海娟应当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二是公司在 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法人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范的要求，该表述与我局检查发现公司对广东华迪新能

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的管控违反《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事实不符，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财

务负责人钱烨、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应当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五十二条及《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6号）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副总经理

季献华、董事会秘书苏海娟、财务负责人钱烨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高度重视上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

改，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强化下属公司管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

再次发生，并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报送书面整改报告。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所指

出的问题，将严格按照江苏证监局的要求，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并将在规定期

限内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引以为戒、充分吸取教训，并加强对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

露质量，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公司后续将严格按



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方正承销保荐作为京源环保本次发行可转换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

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与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方正承销保荐后续将密切关注京源环保本次收到《决定书》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规定和《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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